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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總目的差異分析
(實際收入與原來預算相差超過 10%的總目)

總目 1 —— 應課稅品稅項

實際收入較原來預算增加 13.787億港元，主要因為已完稅進口香煙的增幅較預期為高。

總目 3 —— 內部稅收

實際收入較原來預算增加 428.93億港元，主要由於有較多的印花稅 (210.051億港元)、利得稅 (146.831億
港元) 和薪俸稅 (44.447億港元) 收入。這反映二○一○至一一年度股票市場及物業市場的成交額，以及
二○○九至一○課稅年度應評稅利潤和薪金收入均較預期的為高。

總目 4 —— 車輛稅

實際收入較原來預算增加 21.045億港元，主要因為二○一○至一一年度首次登記的車輛數目較預期為多。

總目 5 —— 罰款、沒收及罰金

實際收入較原來預算增加 1.459億港元，主要因為從沒收個案所得的收入較預期為多。

總目 6 —— 專利稅及特權稅

實際收入較原來預算增加 2.851億港元，主要由於在二○一○至一一年度收到為提供廣播類流動電視服務
而使用 678-686兆赫頻帶的一次過頻譜使用費，以及從橋樑及隧道的收入較預期為高。

總目 7 —— 物業及投資

實際收入較原來預算增加 49.18億港元，主要由於法定法團的現金股息總額較預期為高 (23.214億港元)，
以及存放於外匯基金作投資用途的結餘較預期為多 (22.597億港元)。




